
最新劳动合同鉴定费用谁出 被骗所签的
劳动合同是否有效(精选5篇)

合同是适应私有制的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而出现的，是商品
交换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合同是适应私有制的商品经济的
客观要求而出现的，是商品交换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那么
一般合同是怎么起草的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合同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劳动合同鉴定费用谁出篇一

日前，接触一单案件，其中合同中的一个条款，备受争议。

某外籍员工，在国贸附近一家著名的物业公司工作，月薪二
万五千元。其与单位所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在
合同期内，任何一方皆可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解除合同关系。
在此约定的基础上，单位提前一个月通知了该员工，对其进
行了辞退。在此情况下，员工申诉到了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要求确认解除无效，恢复劳动关系。那么，这样一
个条款是否有效就成为了本案争议的焦点。

在办案的过程中，我提出观点，认为提前一个月解除劳动合
同，劳动法限制了三种情形：医疗期满、不胜任工作、客观
情况变化。原则上来说，除此三种情形之外的其他情形，是
不能预告解除的。劳动法属于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合同的这
一约定扩大的预告解除的前提条件，将一个受到限制的预告
解除变成了一个不受任何限制的解除，违反了劳动法的强制
性规定，是一个无效的条款，所以解除无效。

对方律师提出观点，认为合同的解除权利可以是法定的权利，
也可以是约定的权利。劳动合同的解除是可以约定解除的。
合同中的这一条款，是双方签字认可的，是双方真实意思的
表现，所以是有效的，进而解除也是有效的。



[合同约定提前一个月即可解除劳动合同，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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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合同还没到期，公司就通知本人走人？小丁就遇上了这样的
事情。

6月，小丁和一家医药公司签订两年期劳动合同，但合同书上
只有人力资源部经理的签名，没有加盖公司公章。12月，人
力资源部突然通知小丁，公司为提高效率要精简人员，从下
月起小丁就不用来上班了。

小丁以合同期限没到为由与经理据理力争。不料，经理却说
劳动合同上没有公司盖章，表明合同还没有生效，公司可以
随时辞退小丁。

经理的说法是否有法律依据？劳动合同上没有单位公章是否
生效？小丁找到湖州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咨询。



【分析】

《劳动合同法》第16条规定：“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协商一致，并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文本上签字
或者盖章生效。”根据这一规定，我们可以看到，用人单位
盖章并不是劳动合同生效的必备要件。

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签字即可表
示劳动合同生效。仅凭没有盖公章，就认定劳动合同没有生
效，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

现实生活中，只签字不盖章或只盖章不签字的劳动合同也经
常能见到，可分为以下3种情形：

其一，在劳动合同上签字的是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法定代
表人行为可直接视为该用人单位的行为，因此，法定代表人
在劳动合同上签字，即可证明该劳动合同有效。

其二，在劳动合同上签字的是用人单位的行政或人力资源管
理部门负责人。根据《民法通则》第63条关于代理以及《合
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的相关规定，劳动者完全有
理由相信，行政或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负责人签字前得到过用
人单位授权，他们的言行可以视为单位真实意思的表达。因
此，一般情况下，他们签字的劳动合同应认定有效。

其三，劳动合同上只有用人单位公章。公章在所有印章中具
有最高效力，可以代表法人意志，盖了公章就等于该组织已
承认这个合同。

协调期间，我们了解到小丁还填写过一份入职申请单，上面
有人事经理和法人代表的签字确认，结合劳动合同书面上人
事经理的签字，我们认为双方之前劳动合同有效。经调解，
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继续履行合同至期限届满。



【提示】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纠纷，我们还是建议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
同时，要求用人单位既签字又加盖公章。在合同签订后，劳
动者可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6条“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向用人单位索要一份自己保管。

劳动合同鉴定费用谁出篇三

案例解析：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通常不视为就业，
与实习单位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是本案中的林某不同，林
某虽未毕业，但已完成全部学业，即将步入社会。现在的大
中专院校为了提高就业率，也鼓励学生在最后的实习阶段寻
找工作。林某到某医药公司登记求职，目的就是为了就业，
而非学习，医药公司对林某的情况也完全知情，双方在此基
础上也就应聘、录用等事宜达成一致，并签订了劳动合同，
明确了岗位和报酬，所以，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劳动合同关系，
而非劳务关系。

另外，林某与某医药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也早已年满18周岁，
符合劳动法规定的就业年龄。林某在登记求职时，已完成了
全部学业，明确向某医药公司表达了求职就业愿望，双方签
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此后，林某按合同约定提供了劳务，该
医药公司亦向林某支付了劳动报酬，并对其进行了管理，这
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因此，法院应判决林某与该
医药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有效。

[在校生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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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甲原为某国家机关一位局级干部，承租单位一套五居室楼房，
由甲与其妻乙共同居住，甲于1995年2月去世，该房由其妻乙



居住，承租人变更为乙，此时，乙的女儿丙为照顾母亲亦搬
入此房居住。11月，单位依照国家房改政策向职工出售公有
住房，乙申请购房，单位同意并预收了乙购房款及维修基金
共2万余元，在产权证未办完时，乙即于1月去世。6月单位以
无共居人为由终止了此房购房决定，井要求丙腾房，丙却要
求继承此房，双方由此产生纠纷。

评析：

众所周知，公民购买商品房，付款后，办完产权登记手续，
取得产权证，所买房屋便成为私人财产，依法可以发生继承
等。而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职工购买公有住房已交购房款
但未办理产权证之前死亡的，其购房行为是否有效？对此问
题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依据民法的有关规定，购房行为系要式法律行
为，只有在房屋管理部门办理完登记手续后，购房行为方能
生效，乙只向单位交了购房款，但其未能取得房屋产权证，
房屋所有权还未发生转移，双方房屋买卖关系不成立，故丙
要求继承该房的理由不能成立。

第二种意见：乙购房手续齐全，其交了购房款，单位亦同意
其买房并收了购房款，双方购房协议已实际成立，（乙完全
履行了合同义务，未及时办理产权证，责任在单位，不在乙，
单位不应单位方作出终止购房决定。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公有住房买卖在我国尚属一种新情况，处理这种纠纷并
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根据《民法通则》第6条的规定，在法
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守国家
政策。对公有住房买卖，不宜完全按要式法律行为确认买卖
合同是否成立。单位同意乙买房并收了其购房款，表明双方
当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条款已达成合意，所以双方购房合同已



经成立并实际履行。《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
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
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

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在于使合同产生拘束力，从而实
现合同所规定的权利、利益，如合同不能生效，就不能实现
合同目的。依法律规定，合同的生效条件为：（1）行为人具
有相应的行为能力；（2）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
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合同具有一般生效要件，即产生法
律效力。《合同法》第44条第2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才生效的.，应依照其规定，这里
的批准登记手续是民事行为的特别生效要件，也就是所谓的
要式法律行为。不动产和法律规定的动产如车辆、船舶、航
空器等，所有权的转移须依法办理所有权的转移登记。本案
中乙与单位的购房合同已经成立是个不争的事实，对房屋买
卖合同是否生效，一般需要办理产权转移手续以后才能主效，
但对公有住房这种带有福利性质的买卖，合同何时生效？没
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应适用公有住房改革与买卖的有关政策
性规定，根据公平原则，应认定该案中双方所签购房合同成
立并且已生效。

《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
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
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依严格履行合同义务的原则，
当事人任何一方因违反合同规定的义务均应承担违约责任，
该案中乙已交了购房款，依合同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单位本
应履行售房义务却单方终止了购房合同，对此应承担相应的
违约责任。乙有权选择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既然乙选
择要求违约方承担继续履行的责任，作为违约方，单位应继
续履行售房行为。

二、依据北京市人民政府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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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这家公司的做法非常不妥，有违诚信的市场原则，但是
从劳动法角度，向某的主张不会得到支持。

单位发出offer，应视为要约邀请，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劳
动关系还没有建立。

offer不等于劳动合同，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但是盖章、签名版的offer是一种邀约合同，如果单位违约的
话，要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要赔偿的。

因此，用人单位发出正式的书面offer时要非常慎重才行，要
不就不发(以口头或电话通知入职等)，发了就要尽量履约，
否则，虽说不违法但有损企业雇主品牌形象。

公司发放录用通知后拒绝录用，公司的行为是违法的。员工
收到公司的录用通知书后，被拒绝录用，公司应承担法律责
任。王某在接到录用通知书后，辞去了原单位的职务，而公
司也未录用王某，此时，判断用人单位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就需要看用人单位是否存在过错。本案例中，公司已经给王
某发放了录用通知书，约定报到的时间，工作岗位，薪资，
试用期等具体内容，因为王某报到的时间比较晚，在没有沟
通告知的情况，就直接录用了他人，因此拒绝录用王某的做
法是与录用通知书内容相违背的，存在“缔约过失责任”。
因此，基于上述情况，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公司承担王某失
业及再就业期间的合理损失。

[offer是否等同于劳动合同？]


